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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法》及路桥农商
银行章程规定，决定召开浙江台
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本行”） 第一届
第二次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2018年4月

17日（星期二）上午9:00。
（二）会议地点：台州国际大

酒店三楼会议室 （地址：台州市
路桥区双水路999号）。

（三）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四）会议出席对象：
1.本行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

人；本行董事会董事、监事会监

事。
2.大会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内容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路

桥农商银行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路桥农

商银行 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

（三）审议通过《关于路桥农
商银行 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

（四）审议通过《关于路桥农
商银行2017年度财务决算、利润
分配方案和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
告的议案》

（五）审议通过《路桥农商银

行监事会对董事会、监事会、经
营管理层及其成员2017年度履职
评价结果的报告》的议案

（六）通报《路桥农商银行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执行以及关联
交易情况报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一）本行股东或其委托代理

人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和参加表
决。

（二）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按以下要求办理出席登记事宜：

1.登记时间:2018年4月9日
至4月11日，每天上午8：30—
11:00；下午14：00—17：00。

2.登记地址：路桥农商银行下

辖各支行。
3.登记手续：
（1） 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

应持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应持授
权委托书、自然人股东身份证复
印件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2） 企业法人股东由法定代
表人亲自出席的，应持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办理登记；企业
法人股东委托非法定代表人出席
的，代理人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签署的
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

4.登记方式：出席会议者在登

记时间内到指定地点登记，如以
信函等方式进行登记的可直接寄
到当地农商银行支行 （信封请注
明：一届二次股东大会资料）。

四、其他事项
（一）会议报到时间：2018年

4月17日（星期二）8:15—8:45。
（二）会议报到手续:
1.已办理会议登记的出席人

员，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出席。
2.由于携带证件或文件不齐

全，导致无法确认其股东或代理
人资格的人员，将不能出席会议
并进行表决。

（三）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蔡继林，办公电

话 ： 82072000； 移 动 电 话 ：
15905868111。

地址：路桥区西路桥大道328
号709室。

（四）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
交通、食宿等各项费用自理。

（五）如因特殊情况，会议时
间和地点发生变化，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 （可登录路

桥农商银行官网 www.lqrcb.com
下载打印或到当地支行填制）

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6日

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股东大会第二次会议公告

法律知识问答

!本报通讯员俞为鹏 卢 莎 盛 莎

日前，路北司法所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区消
保委成功化解一起因美容导致的消费纠纷。最终以美
容院退还消费者周女士（化名）全部美容疗程款项，并
支付相关医药费，成功帮助消费者维权。

上周，一位面戴口罩的神秘女士来到路北司法所，
请求司法所提供法律帮助。当周女士摘下口罩，脸上
密密麻麻布满了疹子，局部有流脓。她哽咽地述说“变
脸”过程，原来，二十出头的周女士是个爱美人士，平时
很注意自己的皮肤管理，前段时间，到某美容院报了个
美容疗程，给脸排毒，结果当晚脸上就出现红疹子，整
张脸发肿，周女士紧急去找美容院，美容院解释这是正
常排毒过程，说明产品有效果。结果过了3天，周女士
脸上红疹非但没有褪去，反而比之前肿的更严重，并有
流脓发生，经正规医院皮肤科医生认定是皮肤严重过
敏，周女士只能在医院接受治疗。周围人见到她，都说
好好的一张脸怎么给折腾成这样子了，对周女士心理

造成一定伤害。周女士要求店家予以退款，店家认为
产品都给周女士用过了，坚决不同意退款，为此一直达
不成合意。

周女士无奈找到路北司法所请求帮助。路北司法
所立即帮助联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消保委，请求联
合调解，并多次到美容院对双方进行调解，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和区消保委全程参与调查、调解。经多部门多
方面详细了解，美容院的产品确实导致消费者脸部严
重过敏，造成人身损害，司法所认为美容院应当进行赔
偿。美容院认为周女士已经使用多个疗程，原本拒绝
退还全部费用，经多部门联合努力调解下，美容院最终
退还周女士全部美容疗程费用共一万多元，并依照周
女士的医疗诊断证明和医疗费清单赔偿了所有相关费
用。周女士激动地说：“我自己跑了多次的事情都没有
解决，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区司法局一直全力打造优质的公共法律服务环
境。此次消费纠纷的成功调解，得益于公共法律服务
体系的建立，多部门紧密合作，为群众提供了高效便捷
优质的公共法律服务。

陈先生：某次交通事故中，张某
将李某撞伤，李某因此住院治疗两
个月。经交通大队认定，张某负本
次事故全部责任。现在李某准备起
诉张某及其保险公司，索赔医疗费、
护理费、营养费等花费。但李某发
现，住院期间，其所在的公司没有扣
除他的工资，均系照常发放，那么李
某还能主张误工费吗？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
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
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
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
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
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
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
赔偿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
释》）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受害人
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
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
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

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
偿。”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条
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
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
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
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
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
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
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
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
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

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
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
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
工资计算。”

综上所述，误工费反映的是受
害人因误工而实际减少的损失。本
案中，虽然交通事故致使李某受伤
住院、不能上班，但其单位并没有扣
发他的工资，也就是说他的收入并
没有因此减少。因此，李某不能主
张未发生的损害，也即不能主张误
工费。 （俞为鹏 提供）

机动车交通事故期间工资照常发放
还可以主张误工费吗？

张先生：我们是一家游戏公司，
上周公司给技术部的研发人员组织
了一次学习培训，没想到有一名员
工在培训过程中受伤了，现在正住
院治疗。这名员工提出了工伤赔偿
申请。请问，这算是工伤吗，可以申
请工伤赔偿吗？

答：根据《浙江省工伤保险条
例》第十八条规定，市、县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对受理的工伤认定申请，
应当依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在法
定期限内及时作出是否属于工伤的
认定决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视为《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因
工作原因所受的伤害，但职工因故
意犯罪、醉酒或者吸毒、自残或者自
杀所受的伤害除外：

（一）在工作时间和驾驶公共交
通工具等特殊工作岗位，突发疾病
后因岗位特殊导致救治延误病情加
重，经抢救无效死亡或者抢救后完
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二）在连续工作过程中和工作
场所内，因就餐、工间休息、如厕等
必要的生活、生理活动时所受的伤

害；
（三）因参加用人单位统一组织

或者安排的学习教育、培训、文体活
动所受的伤害；

（四）因参加各级工会或者县级
以上组织人事部门按照规定统一组
织的疗休养所受的伤害，但单位承
担费用由职工自行安排的疗休养除
外。

这名员工在接受公司组织的学
习培训过程中受到了伤害，属于《浙
江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
中的第三款“因参加用人单位统一
组织或安排的学习教育、培训、文体
活动所受的伤害”，视为因工作原因
所受的伤害，属于工伤。这名员工
可以申请工伤赔偿。

（俞为鹏 提供）

员工参加单位组织的培训受伤
算不算工伤，可以要求赔偿吗？

【案情】：
赵先生说他和前妻离婚已经三四年了，孩子长得

跟他完全不像，最近发现孩子不是他的。赵先生今年
50岁，想再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可能比较困难。赵先生
向法院起诉时，如何证明小孩子不是他的？可否向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精神损害？他在结婚期间的抚养费，
离婚之后的抚养费能不能要回来？

【律师说法】：
洪律师解答了赵先生疑问：1、赵先生可以向法院

提起诉讼，并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金，赵先生自己说的一
百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可能目前法院没有支持这么
多。2、赵先生要求女方支付他们离婚前和离婚后的抚
养费，抚养费是否应该返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男方受欺骗抚养非亲生子女离婚后
可否向女方追索抚养费的复函》认为，在夫妻关系存续
期间，一方与他人通奸生育了子女，隐瞒真情，另一方
受欺骗而抚养了非亲生子女，其中离婚后给付的抚育
费，受欺骗方要求返还的，可酌情返还；至于在夫妻关
系存续期间受欺骗方支出的抚育费用应否返还，因涉
及的问题比较复杂，尚需进一步研究。所以对于离婚
前是否返还抚养费法院考虑个案再判决，离婚后的抚
养费如果有证据支持可以酌情返还。3、那么如何证明
小孩子不是他的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第
一款规定：“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
系不存在，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
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
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张成立。”显然如果女方
拒决做亲子鉴定，法院可以推定。当然，如果赵先生在
开庭之前就能收集到小孩子不是他的鉴定证据，那么
这样在诉讼的时候才更有保障，不会陷入被动。

（俞为鹏 提供）

离婚后发现孩子不是亲生的，
该怎么办？

以案说法

是排毒还是中毒？
我区多部门联合成功化解一起消费纠纷


